
试用期“录用条件”的正确适用及注意事项
根据《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劳动者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用人单    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且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
对《劳动合同法》有所了解的企业大都知晓存在以上法律规定。但对于什么叫作录用条件，如何证明劳动者不符合录用条件，实际工作中如何操作应用，又有何注意事项等相关问题却一知半解。由于对该规定认识不清，无法熟练运用，企业容易在操作过错中出现失误，    合同解除行为可能被认定违法，从而承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不利后果，如向劳动者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等。
为此，我们希望通过以下解读，为企业理清思路，引导企业正确适用相关法律。

1、“录用条件”的含义：

“录用条件”是指企业根据本企业及相关岗位生产经营特点，对招收录用的劳动者所提    出的一般要求，是试用期间用以考察劳动者的依据。
2、适用条件：

企业以劳动者“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解除劳动合同的，需满足以下条件：

（1） [bookmark: _GoBack]企业有具体、合理的录用条件；

（2） 有证据证明员工知晓企业的录用条件；

（3） 有证据证明劳动者不符合录用条件；

（4） 企业据以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应当在试用期内作出。




3、注意事项：

（一）企业应设定合法有效的录用条件：

1、录用条件需符合法律规定。如不能将法律禁止的就业歧视等内容作为录用条件；

2、录用条件应当明确具体。除一般性要求外，更重要的是体现每个岗位或职位的特殊    要求，如岗位所需要的相应资格证书、职称、技能、语言要求等；
3、录用条件需公示。即，要让劳动者知道企业的录用条件。企业可以要求劳动者在录    用条件的相关文件上签字确认，或在劳动合同中明确约定录用条件或不符合录用条件的情形。
（二）证据的搜集：

及时对劳动者的表现予以考核，制定考核标准，及时出具考核结果。

（三）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间：

对试用期间内不符合录用条件的劳动者，企业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但需注意：

劳资双方约定的试用期限应合法。试用期限的确定以劳动合同的约定为准，但约定的试    用期不得超过双方劳动合同期限所对应的法定最长试用期限。若合同约定的试用期超出法定    最长试用期限，则以法定最长试用期限为准；若试用期满后仍未办理转正手续的，不能认为    还处于试用期，企业不能之后以劳动者试用期间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解除劳动合同。
案例：


某公司招聘销售经理，大致要求如下：1.本科以上学历；2.英语水平良好；3.两年以上同行业从业经验。经过面试，王某与公司签订了为期一年的劳动合同，其中试用期 2 个月。但在试用期临近届满时，公司通知王某，由于其试用期内未通过考核，属于不符合录用条件，    因此公司作出辞退决定，与王某解除劳动合同。王某认为自己工作认真努力，对该辞退决定不服，遂提出仲裁申请，要求公司撤销该辞退决定。
审理中，公司认为，对销售人员主要的考核指标是销售业绩，王某入职以来，无任何销    售业绩，完全不是一个称职销售人员应有的表现，因此，不符合录用条件。
王某则认为，对销售人员有业绩考核是正常的，他的业绩确实不理想，但是招聘的时候    并没有明确业绩必须达到多少，招聘条件中也无具体要求。入职后公司也没向其公示过岗位    说明书及任何相关业绩考核标准和文件，因此，无权以未通过考核，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将    其辞退。
仲裁委员会经审理认为，单位作为实施劳动用工管理的主体，应当依法建立员工招录条件、岗位描述、考核标准等规章制度。本案中，公司招聘要求中并没有将业绩考核合格作为明确的录用条件，也未能提供岗位描述、考核标准及考核过程记录等在内的规章制度。因此，    裁决公司以王某试用期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缺乏依据，违反法律规定。
4、“ 不符合录用条件”和“不能胜任工作”的区别：

以试用期间不符合录用条件为依据解除劳动合同的，解除通知中应将解除依据正确描述     为“不符合录用条件”，避免错误描述为“不能胜任工作”。因为“不符合录用条件”与“不


能胜任工作”虽都是合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定条件，但其适用条件及法律后果完全不同，二    者混淆，错误适用，可能造成企业损失，导致企业承担不必要的法律责任。
“不符合录用条件”和“不能胜任工作”解除劳动合同的具体区别如下：

（1） 适用范围不同：以“不符合录用条件”作为解除依据的，仅适用于试用期间；以   不能胜任工作”作为解除条件的适用于整个劳动合同存续期间；
（2） 解除程序不同：以“不符合录用条件”解除劳动合同的，企业无需提前通知；以“不能胜任工作”解除劳动合同的，在程序上，企业在员工第一次出现“不能胜任工作”后，    应采取调岗或培训方式解决，而不能立即解除劳动合同，只有在调岗或培训之后仍不能胜任工作的，方可解除劳动合同。
（3） 法律后果不同：以“试用期内不符合录用条件”解除合同的，企业无需支付经济   补偿金；而以“不能胜任工作”为由解除合同的，企业需要提前 30 天书面通知或额外向员工支付一个月工资的代通知金，并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
相关法律依据：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九条	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


第四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   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

（二）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

....

第四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

（三）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

....
